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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埔区发展改革局 广州开发区发展改革局 

关于知识城狮岭涌河道整治工程项目 

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
 

区水务局： 

你单位申报的《知识城狮岭涌河道整治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

报告》及相关附件收悉。经研究并报区政府、管委会同意，批复

如下： 

狮岭涌属平岗河一级支流，是知识城南部防洪排涝的主干河

道，目前河道淤积严重，河道断面浅窄，过流能力不足，局部河

段存在垃圾乱倒侵占河道现象，影响行洪安全，现状过流能力达

不到 5 年一遇标准。实施该项目是落实区委《调研知识城征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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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会议纪要》精神的要求，可使狮岭涌按照《凤凰河、平岗河流

域(知识城境内)防洪排涝工程规划》以及《中新广州知识城市政

综合规划(2011-2020)——防洪排涝规划》的要求，提升防洪标

准至 100 年一遇，排涝标准达到 50 年一遇 24 小时暴雨不成灾，

区域市政雨水排水重现期达到 5 年，从而进一步完善区域防洪排

涝体系，提高区域综合防灾能力，保障局部区域水安全。项目建

设是必要的，同意本项目纳入 2019 年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投资计

划。 

一、项目名称：知识城狮岭涌河道整治工程  

二、项目编号：20192536803200016  

三、项目选址：狮岭涌 

四、建设内容及规模 

（1）整治河道总长 6.98 公里。整治后的狮岭涌呈东西走向，

分三段，包括西起狮岭水库放空涵，向东连接平岗河，长度 6.67

公里；自狮岭水库溢洪道出水口引一支流汇入拟建河道，长度

0.21 公里；狮岭涌沿线与现状河道连接段长 0.10 公里。 

（2）新建箱涵 2 座，在穿过广河高速桥下设置 1#箱涵，穿

过九龙大道设置 2#桥涵。 

（3）新建河道等宽水陂 6 座。 

（4）新建玉麟一路和狮龙大道部分沿河道截污用 539 米

DN500 钢筋混凝土管。 

（5）新建草皮护坡面积 131376 平方米，灌木面积 7358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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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方米，乔木面积 2600 株。 

五、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

项目总投资 16228 万元，其中工程费用 13753 万元、水土保

持和环境保护专项费用 366 万元、其他费用 1354 万元、预备费

用 755 万元。项目建设资金来源为区财政资金。 

六、施工工期 

20 个月，2019 年 10 月至 2021 年 5 月。 

七、项目建设管理方式 

由水务局作为项目业主，知识城建管中心作为建设业主组织

实施。 

八、项目招投标 

勘察、设计、监理、建设工程、安装工程、重要设备、重要

材料、代建的招标范围、招标组织方式、招标方式核准为全部招

标、委托招标、公开招标。 

九、广东省投资项目编码：2019-440112-48-01-004322 

接文后，请严格按批准的建设内容和总投资规模组织实施。

初步设计报水务部门审查，项目概算报财政部门评审，由初步设

计审查单位批复。请严格工程招标和项目建设的管理工作，加快

推进项目实施。 

附件：项目招投标核准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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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广州市黄埔区发展和改革局  广州开发区发展和改革局 

2019 年 10 月 29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区财政局、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生态环境局、住房城乡建设局、

九佛街道办、知识城建管中心、知识城合作项目服务管理中心。 

广州市黄埔区 
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     2019年 10月 29日印发 

广 州 开 发区  

校对人：王泽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 8 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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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项目招投标核准意见 

项目名称：知识城狮岭涌河道整治工程 

事项 
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 

招标方式 
全部招标 部分招标 自行招标 委托招标 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 

勘察 √    √  √    

设计 √    √  √    

建筑工

程 
√    √  √    

安装工

程 
√    √  √    

监理 √    √  √    

重要设

备 
√    √  √    

重要材

料 
√    √  √    

审核部门核准意见说明： 

根据《广东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>办法》及《必须招标的

工程项目规定》：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400 万元人民币以上；重要设备、

材料等货物的采购，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200 万元人民币以上；勘察、设计、

监理等服务的采购，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100 万元人民币以上，应按规定进行

招标。 

该核准意见是对项目招投标工作的原则核准意见。若改变以上核准招标

范围、形式和方式的，须按规定程序审批。  

         广州市黄埔区发展和改革局  广州开发区发展和改革局 

2019年 10 月 29 日  

 

 


